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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會計‧審核

為推動核銷作業簡化，行政院主計總處自 104 年起蒐整外界反映問題陸續分行經費結報相關問答，

於 109 年將前開問答整編成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復於 110、112 及 113 年配合修正內部審核

相關規定持續檢修，本文僅就近年修正問答集歷程與重點，以及未來努力方向簡要說明，俾利各界

瞭解，期達成友善報支目標。

呂政哲、黃怡菱（行政院主計總處科長、視察）

解析經費結報常見疑義　減少

核銷爭議

壹、前言

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

稱本總處）配合簡化行政作業，

積極推動經費核銷作業簡化，

相關作為包括鬆綁核銷規制、

提供便捷查詢服務，以及製作

經費結報問答等。其中經費結

報問答，係為改善會計人員因

職務異動或對法令之解讀不同

等，致有前後任人員做法不一，

或檢附過多文件等實務經費核

銷爭議，爰蒐整外界（如民間

團體、學研機構等）反映核銷

問題，並配合本總處修正政府

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以下簡稱

憑證要點）等規定，本簡化原

則以情境為題，分析實務做法

及問題根源，透過問答以口語

化敘述說明。本文僅就 109 年

整編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

（以下簡稱問答集）後，110、

112 及 113 年 3 次修正重點簡要

介紹，俾利機關瞭解修正內容，

期減少各機關執行內部審核之

歧異，並朝簡化行政方向辦理。

貳、修正歷程

本總處 109 年整編問答

集前，自 104 年起陸續分行

經費結報相關問答（下頁圖

1），如配合財政部推動電子

發票政策、本總處檢修個人

信用卡支付款項處理原則，

分別分行電子發票、信用卡

及禮券報支等相關問答集，

嗣配合行政院簡化核銷政策

推動，回應外界反映經費核

銷問題，於 106 至 108 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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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分行 3 次經費結報常見

疑義問答集。

嗣於 109 年配合憑證要點

修正之際，為利使用者瀏覽閱

讀，爰依報支單據種類及問題

性質，區分為「收據及統一發

票」、「其他證明支付事實之

支出憑證」、「其他單據」、

「驗收事項」、「跨年度結

報」、「審核作業」、「其他」

等 7 類，重新整編成問答集 51

則；110 年因應中央政府各機

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

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等規定

之修正，新增第 8 類「對民間

團體補（捐）助經費結報事

項」，後續持續蒐集外界反映

經費核銷問題，於 112 及 113

年修正問答集並函知中央各主

管機關及地方政府。

參、近期問答集修正

重點

茲以目前問答集則數計 65

則，近三年問答異動 26 則，其

中增修部分 25 則按類別整理如

附表，增修重點包括外界反映

電子發票核銷疑義、收錄本總

處通函機關召開視訊會議之結

報文件，及對於民間團體支用

捐助經費是否須依行政院相關

規定辦理等問答，以下就修正

重點介紹其問題根源及做法。

（下頁附表）

一、收據及統一發票

（一）電子發票證明聯是否應

由廠商加蓋統一發票專

用章始得報支？

1. 問題

廠商響應政府政策

開立電子發票證明聯，但

部分政府機關、學校之會

計人員不了解規定，要求

電子發票證明聯應加蓋統

一發票專用章始得辦理結

報，造成廠商作業困擾。

2. 相關規定及做法

依憑證要點第 5 點規

定略以，統一發票（含電

子發票證明聯）應記明營

業人名稱及其統一編號等

事項；復依電子發票實施

作業要點規定，電子發票

證明聯分為 2 種格式，格

式 1 為一般商家開立，可

適用買受人為營業人或非

營業人，依規定載明營業

人識別標章即可，免用統

一發票專用章；格式 2 於

營業人與營業人、機關團

圖 1　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修正歷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104.2 104.12
106.1
106.12
108.5

109.6 110.8 112.12 113.12

1 2 3

Q.58

83



主計月刊︱第 834 期︱ 2025.6

論述 》會計‧審核

體交易時適用，已條列營

業人資料者得免加蓋統一

發票專用章（下頁圖 2）。

機關取具廠商所開立

電子發票格式如符合電子

發票實施作業要點所定格

式，並已依憑證要點規定

記明營業人名稱及其統一

編號等事項，即可辦理報

支，無須要求廠商加蓋統

一發票專用章。

（二）機關支付款項取得電子

發票，漏未登打機關統

一編號誤存入個人手機

條碼等載具，如何辦理

經費結報？

1. 問題

商家使用電子發票

及網路交易日漸普及，部

分機關同仁反映，如支付

款項取得電子發票漏未告

知營業人登打機關統一編

號，誤存入個人手機條碼

等載具，偶有遭會計人員

退件之情形。

2. 相關規定及做法

依憑證要點第 5 點規

定，電子發票證明聯應記

明機關統一編號，倘漏未

增修情形說明 相關 QA

收據及統一發票

1. 增修機關取具電子發票證明聯核銷時，免要求廠商加蓋

統一發票專用章；網路下載者免再向商家索取紙本證明

聯及經手人簽名；電子發票證明聯未載明機關統一編號

或存人個人手機條碼等載具，如何辦理經費結報等問答。

2. 新增機關收到法院執行命令代扣員工薪資，如何辦理結

報之問答。

新增 Q11 及 Q17
修正 Q14、Q15
及 Q16

新增 Q19

其他證明支付事實之支出憑證

1. 增修機關匯款支付非屬採購案款項，是否須逐案檢附政

府公款支付機關（構）簽收或證明文件；機關同仁報支

補助進修費用其繳費收據之買受人名稱應為機關或員工

姓名；機關同仁不慎遺失支出憑證是否可逕行開具支出

證明單辦理結報等問答。

2. 修正各機關召開視訊會議如以匯款方式支付出席費或講

座鐘點費給專家學者，是否仍須簽領收據；機關支付郵

資得否以繳費通知單作為支出憑證等問答。

新增 Q22、Q27
及 Q28

修正 Q20、Q23

其他單據

納列本總處通函有關機關召開視訊會議報支專家學者出席

費是否須檢附會議簽到簿問答，以及修正數機關分攤案件

結報方式及機關購買禮品（券）報支經費等問答。

新增 Q38、修正

Q32 及 Q37

驗收事項

修正勞務採購案件經費結報，除驗收紀錄外，是否須檢附

結算驗收證明書之問答。

修正 Q39

審核作業

納列本總處及財政部通函，包括機關以普通收據報支小額

採購案件之審核事宜、餐費有無一定標準等問答。

新增 Q51 及 Q52

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結報事項

配合 110 年行政院修正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

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有關民間團體執行捐助

經費之支用單據，依會計法重新檢討其性質非屬機關原始

憑證，新增相關問答。

新增 Q53~57

其他

1. 增修機關人員辦理採購及機關首長報支特別費可否以個

人信用卡支付等問答。

2. 修正問答明確指出民間團體並非中央政府共同性費用規

定之適用對象，其執行捐助案件出席費等費用支給之對

象及金額，係依各機關所定捐助作業規範辦理。

新增 Q64 及修正

Q63
修正 Q5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附表　近三年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增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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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打，依同要點第 15 點

規定，應通知補正，但不

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

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又同要點第 12 點規定，

支出憑證遺失或供其他用

圖 2　電子發票證明聯格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1 2

圖 3　取得電子發票證明聯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09876543 ( )

途者，應取得其影本或其

他可資證明之文件，由經

手人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

原因並簽名。機關同仁如

漏未告知機關統一編號，

應通知商家補正，如不

能補正，依取得電子發票

型態按下列做法辦理經費 

結報：

(1) 取得電子發票證明聯

機關同仁可依憑

證要點第 15 點規定，

於證明聯註明機關統

一編號並簽名辦理結

報（圖 3）。

(2) 電子發票存入個人手

機條碼等載具

同仁得以廠商提

供之電子發票開立通

知或開立資訊（須記

明交易明細）等作為

其他可資證明文件，

或透過智慧型手機應

用程式查詢該筆交易

明細並列印，依憑證

要點第 12 點規定註

明無法取得原本之原

因辦理結報。又機關

同仁出差住宿如透過

境外電商網站訂房

（如 Agoda 網站），

因上開境外電商開

立之電子發票屬雲端

發 票， 未 有 電 子 發

票證明聯，同仁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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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開方式辦理結報 

（圖 4）。

二、其他單據－機關學校

召開視訊會議報支專

家學者出席費，是否

須檢附其簽名之會議

簽到簿？

（一）問題

各機關學校迭有採遠

距視訊召開會議情形，爰產

生報支專家學者出席費，應

否檢附其簽名會議簽到簿之 

疑義。

（二）相關規定及做法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

圖 4　存入手機條碼等共通性載具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無實體

廠商提供開立通知或開立資訊

*此為發票開立通知，非正式發票*

銷貨明細
營業人名稱：XXX                   訂單號碼：20190123001
營業人地址：XXX                   發票號碼：AB11223344
品名 數量 單價 金額

XXXXX                  1                      340                340

銷售額(應稅)：340
銷售額(免稅)：

總計：340 合計：1項

列印日期：2019.01.23

統一編號09876543
(無法提出電子發票證明
聯原因)+(簽名)

如存入手機條碼共通性載具：

營業人名稱
108年01-02月
AB11223344

2019/01/23              手機條碼：
/XYZ.123

交易明細

營業人統編：01234567
門市地址：XXX
品名(數量)                    小計

XXXXX (1)                    340

共1項 合計 340

統一編號09876543
(無法提出電子發票
證明聯原因)+(簽名)

經手人於空白
處註記說明

經手人於空白
處註記說明

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第 2

點規定，各機關學校邀請本

機關學校人員以外之學者專

家，參加具有政策性或專案

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得

支給出席費；另憑證要點第

7 點規定，各機關以匯款等

方式支付非屬採購案款項，

得以金融機構或政府公款支

付機關（構）之簽收或證明

文件作為支出憑證。

機關支給出席費，係

就出席者之身分、會議性質

及是否親自出席作為判定依

據，不因會議採實體或視訊

方式召開而有所不同。爰如

經確認其有出席事實，即可

依規定支領出席費。機關學

校應本權責決定出席視訊會

議之證明方式，並於匯款完

竣依憑證要點規定檢附證明

文件辦理經費結報，無須要

求專家學者於會議簽到簿上

親自簽名。

三、其他－民間團體支用

捐 助 經 費（ 如 出 席

費、講座鐘點費、稿

費等）是否須依行政

院所定規定辦理？

（一）問題

民間團體接受機關捐

助辦理相關案件，其無給職

理監事、義務協助或非全職

工作之內部人員，捐助機關

要求參照行政院所定共同性

規定，不得支領相關報酬，

部分民間團體建議放寬相關 

規定。

（二）相關規定及做法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

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講座

鐘點費支給表等規定，其規

範對象為各機關（構）、學

校，並未包括民間團體；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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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支用捐助經費，各

機關係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

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

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規定，

按補（捐）助事項性質，就

補（捐）助標準、經費用途

或使用範圍等事項訂定補

（捐）助作業規範辦理。

民間團體執行捐助案

件時，有關出席費、講座鐘

點費、稿費等費用，其支給

對象及金額宜由捐助機關評

估計畫及業務特性等需要規

範。以支給對象為例，於

民間團體擔任理監事人員，

雖有理監事職銜，惟實際上

為無給職，該等人員與公務

機關領有薪資之人員屬性不

同，爰出席費等費用之支給，

捐助機關得就其參與案件之

貢獻度衡酌決定之。

肆、未來努力方向

有關問答集相關內容以往

係透過本總處經費報支服務專

線及主計長信箱等管道蒐集外

界常見核銷疑義整編而成，考

量傳統電話與信箱諮詢服務受

限時間與空間，本總處 113 年

已於全國主計網（e-BAS）內

審專區建置內部審核智能客

服，提供線上諮詢服務，後續

將持續經由電話、信箱及數位

等多元諮詢管道，蒐集各界反

映核銷問題，做為檢修法令及

製作問答集之參考。

又宣導問答集之管道，本

總處除納入主計人員實體訓練

課程（如內部審核研習班等）

外，另製作內部審核數位訓練

課程，登載於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e 等

公務園 + 學習平臺」、「真人

主計磨課師（MOOCs）」及本

總處「全國主計網 e-Best Open

講平台」供上網選讀，本總處

將持續強化經費審核作業等課

程內容，擴大訓練效果，俾利

機關業務推展。

伍、結語

本總處為達成行政簡化、

友善報支目標，並使會計人員

能及時因應內部審核相關規定

之訂（修）正，減少各機關經

費核銷之歧異，以問答方式蒐

集常見核銷疑義，俾利機關會

計及業務單位使用，同時納入

本總處教育訓練班教材向會計

人員宣導，減少實務爭議；後

續也期望各機關善用問答集，

並適時檢討機關內部財務控管

與管理規定，加速經費付款

時效，共同推動機關行政效能 

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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